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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警官说法

热点问答

通讯员 汪涛 本报记者 张倩

少还2万块，银行却要按全额25万元收取滞纳金怎么办？孩子的兴趣班搭售其他商品、服务，可
以退班吗？运营商擅自开通SP业务，消费者只能忍气吞声？上周五，温州消保委联合温州市监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5年温州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并邀律师点评，提醒消费者安全消费。

案例一：还款不及时，要按全额缴滞纳金？
2015年7月，温州市消保委维权工作站接到黄某投诉。当年6月，黄某使用某银行信用卡透支消

费25万元，绑定了一张储蓄卡用于自动还款，且开通了短信提醒业务。但是账单到期后，黄某因未收
到还款短信，不知道少还了2万元，最终，银行要求黄某按照全额25万元的透支款缴纳滞纳金。

经温州市消保委维权工作站的协调，银行表示，黄某未偿还完全部的款项，与银行短信系统出现
故障未发送还款信息存在一定关联，考虑到黄某的信用记录一直良好，银行决定免除黄某的滞纳金。

律师分析：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 柯展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本案中，黄

某在银行开通了短信提醒业务，银行就应当切实履行发送短信的义务，及时通过短信方式告知黄某
还款进展情况，银行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承担责任。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滞纳金是对违约不守信持卡人的一种经济惩罚，这种惩罚应该是有限度的。本案
中，黄某已经归还了23万元欠款，但银行以无限制的时间累积计算，且以全额25万元作为基数，失去
了滞纳金初始的目的，违反了平等、公平交易原则。

案例二：孩子的兴趣班搭售服务，能退班吗？
孙某帮儿子小孙在瑞安塘下某跆拳道馆报名学习，并交纳学费8000元，双方约定学习时间为

2014年12月6日到2016年12月6日。2015年12月，孙某认为该馆教学质量不佳并有搭售商品、服务
之嫌，欲让儿子退学并要求该馆退还预交的2016年学费5000元遭到拒绝，于是向瑞安消保委投诉。

经查，该跆拳道馆确实存在搭售商品、服务的情况。最终，跆拳道馆负责人向孙某道歉，并现场
退还预交学费5000元。

律师分析：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 夏海玲
对于类似于本案中这种长期限的教育消费合同，消费者应当与服务提供者订立书面合同，对双

方的权利义务、解除合同的条件等进行具体约定，例如经营者未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等。如此可以
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能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另外，当消费者遇见类似于本案中这样
的强迫性搭售消费或者交易时，是有权利予以拒绝的。

案例三：4S店推荐的喷漆颜色不合规定，损失谁担？
2015年6月，陈某投诉称，他的汽车刮伤后到某4S店进行喷漆处理，期间，该店销售人员向其推

荐新款变色车漆并喷漆，但因该颜色会随角度和光线变化导致无法确定确切的颜色，车管部门不予
以颜色变更登记，后陈某到4S店要求变更车辆颜色无果。

经协商，陈某与4S店最终达成一致，由4S店为汽车喷回原漆，陈某承担总费用的1/6作为此次大
意消费的补偿。

律师分析：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 夏海玲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0条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需要改变使用性质、车身颜色、车身或车架

等，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4S店作为专业的汽车维修服务机构，应
当熟知相关法律规定，为车辆喷漆应当符合相关规定，让消费者能够正常使用。

通过本案，消费者应谨记，在进行一些特殊消费时，要充分考虑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当
理性消费，否则后果可能就是要为自己的大意消费买单。

案例四：运营商擅自开通SP业务，只能认账？
消费者张某投诉，称其接到某运营商电话推销SP业务后未同意，但之后发现该运营商擅自为其

开通了该SP业务。经查实，该运营商取消了李某的该项业务，并退还了话费。

律师分析：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徐强
首先，不管运营商为张某开通的业务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都属于侵权行为。因为根据原信息

产业部规定，信息服务商在收到用户服务申请后，要向用户发送请求确认信息，且请求用户确认信息
中必须包括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在收到用户的确认反
馈后，信息服务商才能向用户提供服务并进行相应计
费，同时告知服务订制成功。本案中运营商的行为并没
有经过张某的同意，其行为侵犯了张某的知情权、选择
权，明显违反消费者享有的知悉权、自主选择权等。

其次，如果运营商的行为给张某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因购
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
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
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
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报名参加“国外务工团”，上当！
提醒：去国外打工要找正规劳务输出公司

通讯员 金敏周松花

“只要交上500元押金就能出国打工，月薪达15000元。”丽水遂
昌的吴先生、涂先生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样的好消息，立马行动起
来，交了护照交了押金，可从此再也联系不到对方了。日前，吴先生、
涂先生一行6人到公安机关报警。

据吴先生说，去年12月一天，朋友余某在朋友圈里召集“国外务
工团”，称准备带一批人到埃及一家钢铁厂打工，每个月薪水最低
15000元人民币，包吃住，并报销来去的费用。于是，吴先生心动了。
余某让吴先生把护照快递给“埃及钢铁厂陈厂长”，并缴纳500元作
为押金，称押金待他上了飞机就会退还。

今年1月3日，吴先生等3人把护照一起寄给了姓陈的“厂长”，
地址是贵州的。1月17日，余某说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让吴先生等人
暂时先等等。之后吴先生等人多次向余某问及护照和押金的事情，
一开始余某说会退还。再后来，余某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吴先生等
人觉得事有蹊跷，就报了警。

据初步调查，省内有70 余人报名参加了该“国外务工团”，其
中遂昌 6 人，而且全部缴纳了押金和护照。目前，此案还在进一
步调查中。

警方提醒：
去国外打工，务必要找正规劳务输出公司。国外务工正常的流

程大致分10步，分别是：获得出国务工信息、确认信息是否准确（可
到各地商务局咨询）、报名、体检、培训、考试、出国劳务人员招收备
案、签订合同、交费、办理出国务工手续。

出国务工需要办理国内手续和国外手续，国内手续主要包括：护
照、签证、培训证等，去部分国家和地区还要打预防针，以免患上传染
病。部分国家要求在批准入境前办理个人资料公证。这些手续一般
由经营公司统一办理。

除此之外警方还特别提醒，出国打工必须凭借工作签证，持商务
签证或旅游签证出国打工都是违法行为。

为避逆向车受惊摔伤

险情制造者需赔偿损失吗？
梁女士问：

3个月前，黄某驾驶小车时，为超越前面货车而跨越道路中心的双
黄线。我当时正驾驶摩托车对向正常行驶，突见变故，加之黄某不停变
换远近光灯，且油门轰得很响，一时受到惊吓，紧急避让，摔倒在地，导
致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右手粉碎性骨折，后住院治疗33天，花费9万
余元，还落下九级伤残。黄某被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对
我的索赔却一再拒绝，理由是其驾驶的小车与我驾驶的摩托车并未发
生碰撞，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交警部门的认定存在错误，我只能自
担损失。请问：黄某的理由成立吗？

法官颜东岳答复：
黄某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黄某的行为违法，且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5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
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而《侵权责任法》第6
条指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碰
撞、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的必要条件，黄某应否承担责任，关键在
于其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在于其驾驶的小车与你驾
驶的摩托车是否碰撞或者是否接触。本案中，黄某的行为恰恰具备了
承担责任的要件：他突然跨越道路中心的双黄线超车，不仅妨碍了会车
车辆的行驶，侵害了交通参与者的一般信赖利益，还违反了《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中禁止跨越黄色双实线的规定，尤其是其对可能出现的损
害应当预见却疏忽大意，或者已经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以至于不加约
束，因此才使你遭受损失。

另一方面，你的行为当属紧急避险，黄某作为险情的制造者难辞其
咎。为紧急避让可能出现的危险，你本能地采取相应措施，明显符合紧
急避险的法律特征。而《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
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黄某不存在过
错，仅仅从这一法律规定上看，黄某同样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消费吃了亏 靠法律维权


